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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隨便房東收？收超過2個⽉的押⾦合理嗎？

⽂:李琬鈴（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4-08-30

本⽂

租屋簽約時，房東通常會向房客收取⼀筆押⾦，⽤來擔保房客可能⽋繳的租⾦、約定由房客繳納的⽔電⽡斯等
費⽤、違約⾦或是毀壞房屋、附屬設備衍⽣的損害賠償費⽤。

押⾦的⾦額可以隨便由房東喊價嗎？如果房東超收，房客該如何主張權益？（⾒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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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租屋的押⾦⾦額可以超過2個⽉嗎？
資料來源：李琬鈴 / 繪圖：Yen

⼀、住家⽤住宅租賃契約，押⾦不得超過2個⽉



（⼀）住宅租賃押⾦不得超過2個⽉於法有據

⼟地法規定押⾦不得超過2個⽉房屋租⾦[1]。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專法」）也明⽂規
定，供住宅⽤的租賃契約[2]，押⾦不得超過2個⽉租⾦額[3]。

⾃2023年2⽉10⽇起，住宅租賃契約已全⾯適⽤消費者保護法[4]，房東⾃備的租約就必須遵守內政部制定的
「租賃住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違反的租約條款會依法無效[5]。這份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也規定住宅租賃契約的押⾦不得超過2個⽉租⾦總額[6]。

（⼆）遇到房東超收押⾦該怎麼辦？

綜合以上，如房東⾃備租約約定超收押⾦，不僅該條款無效[7]，房客還能向直轄市、（縣）市消費者保護官提
起申訴[8]；如果房東不改善，可能⾯臨新臺幣（下同）3萬⾄30萬元的罰鍰，再要求改善仍不改善，罰鍰會提
⾼到5萬⾄50萬元[9]。

如果房客已經把押⾦交給房東了，該怎麼辦？法律規定房客可以主張超收的部分⽤來抵扣房租[10]。例如房客
已給3個⽉租⾦額的押⾦，就超出的1個⽉押⾦，房客可主張作為下⼀個⽉的租⾦，免再繳納。

⼆、營業⽤房屋租賃契約，法律沒有限制押⾦⾦額

承租房屋是當作⼯廠、辦公室、店⾯、倉庫使⽤，租賃⽬的不是住家居住⽤途，就不適⽤租賃專法、租賃住宅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也就是房客沒有押⾦不得超過2個⽉的保護。

⾄於⼟地法對於押⾦不超過2個⽉租⾦的規定，內政部[11]認為，這條規定只適⽤於住宅⽤的房屋，營業⽤房
屋租賃不適⽤，也就是雙⽅約定押⾦超過2個⽉租⾦也不違法。

法院[12]也採相同⾒解，最⾼法院認為房東收取押⾦是為了保護⾃⼰的財產，但住宅租賃同時牽涉房客的居住
權及⽣存權，對於房客⽣存權的保障應⼤於房東的財產權，所以特別以法律限制押⾦額度不得超過2個⽉。⾄
於營業⽤的房屋是為了賺取利潤、並⾮安⾝居住使⽤，應該回歸契約⾃由原則，由當事⼈依房屋價值、房客營
業⾵險等因素，⾃⾏決定押⾦數額。實務曾有案例為飲料店、⽜排館租約，房東收取超過2個⽉租⾦額的押
⾦，法院均認為合法[13]。

三、營業兼住家的情形，押⾦有上限嗎？

例如承租透天房屋，⼀樓作店⾯營業使⽤，⼆樓以上供⽼闆及家⼈居住使⽤，更甚⾄將承租房屋兼作經營電商
與居住處所，押⾦如何收取才合法？這部分實務上還沒有穩定統⼀的⾒解。

（⼀）⼀律不得超過2個⽉的上限



內政部認為[14]營業兼住家使⽤的房屋仍有租賃專法的適⽤，依照這個函釋的邏輯，營業兼住家使⽤的房屋租
賃，押⾦有2個⽉租⾦額的上限。

（⼆）必須個案判斷，不⼀定只限2個⽉

但有判決持不同⾒解[15]，法院認為必須依照具體使⽤情況檢視房屋使⽤的主要⽬的，若房屋位處⾞⽔⾺⿓的
熱鬧商業區且坪數⾼達上百坪，現場掛有營業招牌、承租主要⽬為營業使⽤，雖然有部分空間作為員⼯及負責
⼈住家起居使⽤，但不改變營業場所的性質，則⼟地法為了保護住宅租賃契約中承租⼈居住權益的2個⽉押⾦
總額限制，在這樣的情境就不適⽤。

（三）可以考慮簽2份租約，較無爭議

所以可以看出主管機關、法院判決在這個議題上，似乎還沒有穩定統⼀的⾒解。如果營業、住家的使⽤區域可
明確區隔（例如⼀樓店⾯營業使⽤；⼆樓以上住家使⽤），建議可以考慮依使⽤⽬的分別簽署兩份契約，較無
爭議。

註腳
   ⼟地法第99條：「

I 前條擔保之⾦額，不得超過⼆個⽉房屋租⾦之總額。
II 已交付之擔保⾦，超過前項限度者，承租⼈得以超過之部份抵付房租。」

[1]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規範及管制對象為「住宅租賃契約」，法律定義如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及第2款：「本條例⽤詞，定義如下：
⼀、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之建築物。
⼆、住宅租賃契約（以下簡稱租賃契約）：指當事⼈約定，⼀⽅以建築物租與他⽅居住使⽤，他⽅⽀付租
⾦之契約。」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4條：「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者，不適⽤本條例規定：
⼀、供休閒或旅遊為⽬的。
⼆、由政府或其設⽴之專責法⼈或機構經營管理。
三、由合作社經營管理。
四、租賃期間未達三⼗⽇。」
另外，作員⼯宿舍使⽤的房屋租賃契約，也不適⽤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參照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1080260559號書函（2019/2/11）：「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租賃條例)第3條第1
項第1款規定：『⼀、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之建築物。』依其⽴法說明略以，所稱租賃住宅，
指住宅出租係供居住使⽤者，不論其是否符合建築管理或⼟地使⽤管制等相關法規，舉凡住宅出租係供居
住使⽤者，除第4條規定情形外，均應適⽤本條例規定。另有關公（⺠）營機構提供員⼯宿舍等，均⾮本
條例租賃住宅適⽤範圍。是以，公司承租租賃住宅後供作員⼯宿舍，不適⽤租賃條例之規定。另如由個⼈
名義承租，且供⾃⾏最終居住使⽤者，則有租賃條例之適⽤；惟租賃型態繁多，貴公司如仍有疑義，請檢
具具體事證，洽詢租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以資便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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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7條第1項：「押⾦之⾦額，不得逾⼆個⽉之租⾦總額。」[3]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第1項：「租賃契約出租⼈及承租⼈間視為具消費關係，適⽤消費者
保護法相關規定。」
本條⽂於2023年2⽉8⽇修正公布，明定⾃該公布⽇起施⾏，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3條，就是2023年
2⽉10⽇⽣效。

[4]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第4項：「
I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業，擬訂其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IV 違反第⼀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依前條規定定之。」

[5]

   內政部消費者保護處（2023/06/15），《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
5條第1項：「押⾦由租賃雙⽅約定為__個⽉租⾦，⾦額為__元整（最⾼不得超過⼆個⽉租⾦之總額）。
」

[6]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4項。[7]

   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
I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
服務中⼼或其分中⼼申訴。
II 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起⼗五⽇內妥適處理之。
III 消費者依第⼀項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

[8]

   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企業經營者使⽤定型化契約，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項公告之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除法律另有處罰規定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9]

   ⼟地法第99條第2項。[10]

   內政部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038908號函（2013/10/3）：「查⼟地法第97條規定：『城市地⽅房屋之
租⾦，以不超過⼟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年息百分之⼗為限。…。』、第98條規定：『以現⾦為租賃之
擔保者，其現⾦利息視為租⾦之⼀部。…。』，第99條規定『前條擔保之⾦額，不得超過⼆個⽉房屋租
⾦之總額。已交付之擔保⾦，超過前項限度者，承租⼈得以超過之部份，抵付房租。』，上揭法條所稱『
房屋』，依本部71年5⽉24⽇台內地字第87103號函釋：『⼟地法第97條所稱「房屋」，係指供住宅⽤
之房屋⽽⾔。』，⼜依本部71年7⽉13⽇台內地字第99390號函釋：『……⼟地法第97條係對城市地⽅
房屋租⾦最⾼限額之規定，因營業⽤房屋，其⼟地之使⽤位置與營業本⾝所帶來之特殊利益，與⼀般普通
住屋有別，其應付租⾦參照最⾼法院54年台上字第1528號判例，應不受⼟地法第97條租⾦最⾼限額之限
制，⽅屬合理。……』，基於⼟地法第97條之⽴法意旨及房屋租賃現況之考量，⼟地法第99條有關擔保
⾦額之限制應指供住宅⽤之房屋⽽⾔，⾄營業⽤房屋，其應付擔保⾦額，不受⼟地法第99條之限制。」

[11]

   最⾼法院94年度台簡上字第8號⺠事判決：「按⼈⺠之⽣存權、財產權應受保障，為憲法第⼗五條所明定
，所有權⼈之不動產出租收益權為財產權之⼀種，其租⾦及擔保⾦之多寡，⾃應本諸契約⾃由之原則，受
憲法第⼗五條之保障，除有憲法第⼆⼗三條及國⺠經濟等基本國策之需要外，不應以⽴法限制。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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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雷皓明、張學昌（2022），《租屋時可能需要負擔的⽀出：租⾦、押⾦與違約⾦》。

⽣存權亦同受憲法之保障，⽽居住乃⼈⺠⽣存之基本條件，為⽣存權之內涵。財產權及⽣存權兩種憲法基
本⼈權衝突時，⾃應衡量⽣存權屬於⽣命法益，應優於財產法益，⽽保障財產權之⽬的，乃在維持⽣存，
⽣存權優先於財產權之保障，故供居住使⽤之房屋租賃，基於貫徹憲法保障⽣存權之意旨，⾃得以⽴法加
以管制。⾄營業⽤房屋，承租⼈係⽤以營業獲取利潤，並⾮供居住安⾝，與⼈⺠安居之基本需求即⽣存權
之保障無涉，⾃無⽴法限制之必要。⼟地法第九⼗七條限制房屋租⾦最⾼額及同法第九⼗九條擔保⾦之規
定，旨在保護經濟上弱者之承租⼈，使其能取得適當之居住空間，以避免造成居住問題。此觀之⼟地法第
九⼗七條、第九⼗九條之⽴法意旨⾃明。承租⼈有能⼒承租房屋營業以獲取利潤，多⾮經濟上之弱者，所
承租之房屋，亦⾮供居住安⾝之⽤，即與⽣存權之保障無涉，⼟地法第九⼗七條之規定，不包括供營業⽤
使⽤之房屋，為本院現持之⾒解，⼟地法第九⼗九條擔保⾦之規定，亦應為相同之解釋。尤以供營業使⽤
房屋租賃之擔保⾦，重在擔保租賃契約之履⾏，其擔保⾦之多寡，常因租賃房屋之價值及承租⼈營業之⾵
險⽽有不同，更應回歸契約⾃由之原則，不應以特別法加以限制，故⼟地法第九⼗九條就擔保⾦之規定，
亦應解為不包括供營業使⽤之房屋租賃，以兼顧租賃雙⽅之利益。」最⾼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907號⺠
事判決，採相同⾒解。

   臺灣臺南地⽅法院臺南簡易庭111年度南⼩字第943號⺠事判決（本案例承租作飲料店營業使⽤）、臺灣
桃園地⽅法院桃園簡易庭107年度桃⼩字第2081號⺠事判決（本案例承租作⽜排館營業使⽤）。

[13]

   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080270038號函（2019/1/4）：「
要旨：關於兼供營業及居住使⽤之⾮具消費關係租賃房屋是否為『租賃住宅』之疑義。
主旨：貴廳函為兼供營業及居住使⽤之⾮具消費關係租賃房屋，是否為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第
3條第1款之租賃住宅1案，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地政司案陳貴廳108年1⽉2⽇廳⺠三字第1080000103號函辦理。⼆、按租賃住宅
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租賃條例）第3條第1款及第4條分別規定『租賃住宅：指以出租供居住使
⽤之建築物。』及『租賃住宅有下列情形之⼀者，不適⽤本條例規定：⼀、供休或旅遊為⽬的。⼆、由政
府或其設⽴之專責法⼈或機構經營管理。三、由合作社經營管理。四、租賃期間未達三⼗⽇。』是以，建
築物如為出租供居住使⽤者，除有租賃條例第 4 條規定之情形外，均有租賃條例之適⽤。」

[14]

   臺灣⾼等法院臺南分院100年度上更㈠字第15號⺠事判決：「供營業⽤之房屋租賃，承租⼈應依雙⽅之
約定交付擔保⾦，縱其⾦額超過⼆個⽉房屋租⾦之總額，承租⼈亦不得主張以超過部分抵付房租，最⾼法
院亦著有95年度台上字第1907號判決可資參照。……⼜居家⾸重靜謐安寧，依經驗法則⽽⾔，上訴⼈⾃
無可能以每⽉⾼達10萬元之租⾦，承租⾯臨交通要道，來往⾞輛繁多，且⾯積⼜廣達3百多坪之系爭房屋
做為住宅居住。且按營業⼈因營業之必要，部分營業場所做為營業之倉庫，部分做為營業⼈或其員⼯休息
、⽇常⽣活起居之⽤，並不因⽽變更其為營業場所之性質。……是上訴⼈抗辯租⾦過⾼及超收之押租⾦得
以抵付租⾦，⾃98年11⽉份起⾄99年12⽉份⽌，已無須再⽀付租⾦及其每⽉僅須⽀付23,837元即可（
⾒本院卷第121⾴背⾯），委無⾜取。」

[1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95%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1907%252c20060825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NEV,111%252c%25e5%258d%2597%25e5%25b0%258f%252c943%252c20220719%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YEV,107%252c%25e6%25a1%2583%25e5%25b0%258f%252c2081%252c20190517%252c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NHV,100%252c%25e4%25b8%258a%25e6%259b%25b4(%25e4%25b8%2580)%252c15%252c20110920%25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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